[bookmark: _GoBack]盱眙县“十四五”期间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县“十四五”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提升农村客运普遍服务能力、促进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维护出租汽车行业稳定、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落实节能减排任务，根据《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2〕1号）和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苏财建〔2022〕83号）等，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以下合并简称“补贴资金”），是指原农村客运、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后中央财政下达的资金。其中，农村客运油价补贴资金调整为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出租车油价补贴资金调整为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
第三条 补贴资金使用管理遵循“明确责任、统筹兼顾、注重绩效、平稳推进”原则。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补贴资金的申报、发放过程中，县交通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开展政策宣贯，下达上一年度补贴资金发放通知；提出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做好统计核算、补贴资金申报等工作，依规组织补贴资金发放，严格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指导农村客运运营管理，统计运营数据，实施农村客运发展情况考核；监督补贴资金使用。
第三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五条 补贴资金分为费改税补贴和涨价补贴两部分。
第六条 农村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费改税补贴部分，保持上一轮油价补贴政策费改税基数不变（即继续以2014年实际执行数为基数，见附表），该部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农村客运经营者和出租车司机。
第七条 农村客运补贴资金的涨价补贴部分，按上一轮油价补贴政策农村客运涨价补贴各地补贴额占全省总额的比例同比分配（即以2014年实际执行数为基础测算各地补助额，见附表），涨价部分结合我县实际统筹用于支持农村客运发展，包括农村道路客运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岛际和水路客运。对原享受补贴资金的企业，因经营范围变更，已不从事农村客运经营的，自停止从事农村客运经营之日起，该企业所占补贴资金的份额，全部归于承担其原农村客运经营的企业。
第八条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涨价补贴部分结合我县实际统筹用于支持城乡客运一体化达标县创建、出租汽车行业持续稳定发展、出租车加快电动化和城市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等方面。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补贴资金的发放管理做到程序规范、公开透明，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补贴资金信息公开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审计机关对补贴资金预算执行、支出活动的审计监督。
第十条 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或拨付方案，加强和规范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做好补贴资金发放，完成省市确定的农村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等支持事项年度目标任务，确保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第十一条 县交通运输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本细则规定的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取得补贴资金支持的经营者应当对专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有效性负责。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严格按照规定使用资金，并自觉接受交通、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应当按照国家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妥善保管相关材料，以备核查。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实施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


附表1：
盱眙县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
发展奖励资金基数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区
	农村客运补贴资金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

	
	农村道路客运
	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
	

	
	小计
	费改税部分
	涨价
部分
	小计
	费改税部分
	涨价
部分
	费改税部分
	涨价部分

	盱眙县
	553.28
	160
	393.28
	9.8
	2.8
	7
	137
	按当年省级文件下达资金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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